福州市技术改造项目融资贷款贴息
实施方案

为进一步推动工业领域设备更新，促进工业企业新型技术改造，根据《关于优化实施设备更新贷款财政贴息政策的通知》（财金〔2026〕2号）、《福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福州市关于扎实推进新型工业化促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总体方案的通知》（榕政办规〔2026〕5号）、《福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福州市财政局关于印发推动工业领域设备更新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榕工信投资〔2024〕69号）等文件精神，制定实施方案如下：
一、贷款对象
1.在本市行政区域内依法生产经营的制造业企业实施的技改项目；
2.实施推荐目录管理，市工信局按季度组织各县（市）区工信部门收集、审核企业技术改造项目，形成《福州市技改项目融资贷款贴息重点推荐目录》；
3.符合合作金融机构的其他贷款要求。
二、政策内容
1.贴息标准。技改融资贷款总规模不超过50亿元。对技改项目金融机构贷款，在企业与金融机构谈判确定贷款利率的基础上，自首笔贷款资金投放之日起的2年内，最高给予实际投放贷款年化2%贴息，单个企业享受市级财政贷款贴息补助的实际投放贷款不超过2亿元。
2.与中央财政贴息衔接。对同时获得设备更新贷款中央财政贴息政策（以下简称中央贴息政策）和市技术改造项目融资贷款贴息政策（以下简称技改贷贴息政策）支持的技改项目，项目实施企业可叠加享受上述两项贴息政策。叠加后最高可享受年化2.5%贴息支持（由“中央贴息1.5%”和“技改贷贴息1%”构成），但实际支付利率不低于0。
为科学合理简化贴息流程，各合作银行在实际操作中，先按技改贷贴息政策要求签订贷款合同，支持项目实施企业享受扣减市级财政贴息（年化2%）后的优惠利率；收到财政部门预拨的中央贴息资金后，再对照“叠加年化贴息不超过2.5%”和“实际支付利率不低于0”要求，在向项目实施企业收息时据实扣除，剩余部分作为技改贷贴息资金统一结算。
2.贷款利率。贷款利率由技改项目实施企业与合作银行协商确定，贴息期内年化利率应不高于同期五年期以上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加50个基点，并按照扣减贴息后的实际执行利率签订项目贷款合同。合作银行要本着让利于企的政策导向，对技改项目实施企业实施优惠利率，禁止收取与贷款无关的不合理费用。
3.合作银行。有能力为企业技术改造项目提供全面融资服务、有意向参与技改融资贷款贴息的福州市辖内银行业金融机构。
三、业务流程
技改融资贷款贴息由企业申请、合作银行自主决策放贷，市工信局、市财政局、市委金融办负责管理和监督。
1.银行参与合作。凡有意向参与技改融资贷款贴息的银行可随时向市工信局提出书面申请，申请内容包含银行基本情况、支持制造业贷款情况、预期完成贷款额度以及具体业务部门负责人、联系人信息等。由市工信局商市财政局、市委金融办审核申请材料，并将审核结果告知意向参与银行。已合作的银行不再重复申请。
2.企业贷款申请。经各县（市）区工信部门审核推荐列入《福州市技改项目融资贷款贴息重点推荐目录》的项目实施企业，可通过金服云平台提交相关项目固定资产贷款融资需求信息;也可直接向合作银行申请，由合作银行协助通过金服云平台提交相关项目固定资产贷款融资需求信息。
3.银行贷款投放。合作银行按照市场化、法治化原则，充分发挥服务网络、风险防控和技术能力的优势，主动对接申请企业，简化审批资料和流程，尽快对申请企业完成尽职调查、授信审批、发放贷款，并第一时间通过金服云平台提交贷款投放、可享受贴息等统计数据信息。金服云平台加强数据汇总并及时共享。
[bookmark: _GoBack]4.贴息资金结算。次年上半年，由市工信局委托第三方机构对合作银行上年度专项项目贷款投放及贴息情况进行审计。按照审计结果予以结算。
四、其他事项
1.严禁银行、企业将技改项目融资贷款贴息置换企业原有贷款及其他违法行为，一旦发现，将依法依规移送相关部门处理。
2.除政策另有规定外，同一项目不重复享受市级技改投资 补助、市级数智化项目投资补助和省、市级技改贷款贴息；同一笔贷款仅就高享受一项市级财政贴息。凡享受过国家发展改革委牵头安排超长期特别国债大规模设备更新专项资金支持的工业项目不再享受本专项政策。
3.2025年12月31日前已签订贷款合同及完成首笔贷款资金投放的项目，贴息标准按照原政策（榕工信行规〔2023〕29号）及合同约定执行。
4.本方案自印发之日实施，有效期至2030年12月31日。首笔贷款资金投放应在政策有效期内。执行过程中如遇国家政策调整，按国家政策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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